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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 49 个世界环境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此次

出台的民法典中， “绿色” “生

态” 等关键词频频出现， 为生态环

境法律规范明晰新思路， 成为民法

典亮点。

生态破坏责任的规定使得污染

者首先承担责任， 高空抛物相关条

款禁止高空抛物、 明晰各方责任。

近日，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士

国， 从新增的生态破环责任和舆论

热议的高空抛物问题两点对民法典

相关内容进行解析。

生态破坏责任： 侵权人

首先要修复

民法典在环境侵权部分增加了

生态破坏责任的新内容， 这是一个

重大变化， 体现国家环境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

现实中， 矿山场地污染、 化工

园区对耕地的污染等都需要修复。

另外一些污染涉及损害环境公共利

益， 例如大气污染， 国家所有的、

不属于具体自然人、 法人组织的土

地污染等， 这些情况最突出的问

题是没有具体受害的自然人和法

人。

“过往法律对这一块欠缺规

定， 现在规定生态破坏责任和环境

修复责任， 意味着我国环境治理能

力的提高， 纯生态损害也是要承担

责任的。”

首先要求修复。 比如对土地或

者有关场地污染的修复， 要求恢复

土地的生态功能； 对于水污染的修

复， 造成生物损害甚至生物灭绝的

情况， 要给予替代性修复， “比如

说一种鱼没有了， 要再放置其他一

些种类的鱼苗恢复生态。” 修复可

由个人完成， 也可通过国家有关部

门组织修复， 或者通过专业机构进

行修复， 但侵权人要承担费用。

刘士国认为， 立法之后， 相关

方面可能还应作出一些具体的规

定。 “例如维护生态方面的， 对达

到一定树龄的树木， 不允许随意

采伐， 先维护树木生态上的作用，

满足公共环境利益的需求； 法律

将来也要进一步对土地使用化肥

农药做出限量规定， 以减轻水污

染。”

民法典作出生态破坏修复责任

的规定， 意义重大。 刘士国认为，

这既是我国绿色化执政理念在民法

贯彻的表现， 也是民法总则规定的

绿色化原则在分编内容的具体体

现。 此外， 此项规定在世界民法典

里也是重大突破。

高空抛物： 明晰各方责

任，物业加入“群聊”

高空抛物问题成为“悬在人们

头顶上的痛”， 严重侵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高空抛物责任承担

问题， 也带来较多争议。 过往侵权

责任法规定， 加害人不明， 由相邻

的可能加害人承担补偿的责任。 刘

士国介绍， 此项规定在实践中暴露

出弊端， 执行比较困难。

现在民法典对高空抛物问题进

行更加合理详细的规

范， 明确禁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 明晰

各方责任。 刘士国介

绍， 首先强调事情发

生之后， 公安部门要

积极地侦查， 特别是对造成严重伤

害的， 甚至造成死亡的案件， 其实

许多案件都是能够找到加害人的。

其次， 现在法律条款规定， 物

业管理部门如果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就

要求物业管理部门平时要多宣传，

采取设置摄像头等必要的措施。 如

果物业疏于管理， 发生高空抛物侵

权问题， 找不到加害人， 物业公司

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如果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

人， 最后才是相邻的可能的加害人

来承担补偿责任。 民法典还规定，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刘士国认为， 最好是不适用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

任这一条款。 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

还没有完善， 所以完全废除也不合

理。 “这个问题最终走向还是由社

会保障制度解决。 实在找不到侵权

人， 损害特别重的话， 应该由民政

部门通过社会救济来解决。 目前，

这方面的制度还有待建设。”

明晰各方责任， 规范更加合理

完善， 刘士国认为， 民法典的条款

规定有很大的进步。

侵权责任一编对民事主体的权

益予以充分保护和救济， 兼顾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 凸显民生关怀， 回

应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期待

这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实践特

色、 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在未来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士国解析民法典：

新增生态破坏责任 谁污染谁负责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陶韬

本报讯 明知电拖网是禁用

工具， 韩某勤、 韩某华两渔民仍

多次在长江上海段水域内， 采用

220 伏高压电网由渔船拖曳在水

中， 进行扫荡式捕捞。 世界环境

日前夕， 昨天， 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件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审

判处被告人韩某勤有期徒刑 9 个

月， 被告人韩某华有期徒刑 9 个

月缓刑 1 年， 另判决上述两被告

人赔偿渔业损失 75890 元并赔礼

道歉。 据了解， 本案系长江内陆

水域， 环资类集中管辖后涉案电

捕鱼斤数最高， 价值最大， 作案

电网电压伏数最高的电捕鱼案件，

也是首例在非禁渔期进行电捕鱼

达到入罪标准的刑事案件， 在当

前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 具有典

型意义。

2019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17

日， 两被告人及其雇佣人员前后

共 9 次在长江上海段长兴水域、

长江上海段九龙港附近水域， 使

用以电脉冲方式辅助捕捞的拖曳

三重刺网， 多次实施非法捕捞，

共捕捞花鲢 3700 余斤、 白鲢 140

余斤、 长江鲈鱼 1000 余斤。 两被

告人第 9 次实施非法捕捞时， 被

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经认定， 9

次非法捕捞行为所得渔获物价值

共计 75890 元。 经评估， 两被告

人使用的渔具属于禁用捕捞工具。

在该案中， 韩某勤、 韩某华

认为传统捕捞效率低下， 一直在

谋求不增加雇佣人手的情况下，

如何短期内提高捕鱼数量。 于是，

两人通过谋划先加大了渔网网眼，

可使得捕获的均为较大的鱼类，

进而再加大渔网的电流。 这种捕

捞方式会导致各类受波及水生物

死亡或受损， 侥幸逃脱电击的鱼

类， 其生理功能也会遭受不同程

度损伤， 运动能力、 捕食能力、

抗病能力和识别能力都会显著降

低， 并极易导致不育， 直接影响

鱼类种群繁衍。

同时， 电流还会对水体中浮

游生物、 无脊椎动物、 软体动物

等造成致命伤害， 鱼类饵料生物

资源量显著降低， 导致过电水域

局部“荒漠化”， 增加外来物种入

侵的风险。 二人多次在长江内陆

水域进行电捕捞作业， 对水生物

种的影响巨大。 同时使用高压电

网对二人本身也是巨大的安全隐

患， 如果不慎触电， 可能造成不

可挽回的人身伤亡。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遂以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向上铁法院移送

起诉， 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两被告人赔偿渔业资源损失

7.5 万余元、 向社会公众赔礼道

歉。 上海铁检院认为， 两被告人

经事先预谋， 违反水产资源法规，

为谋取非法利益使用禁用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 其

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相关规定， 应

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两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另两被告人因上述犯罪行为破坏

了国家渔业资源， 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 依法应当承担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的民事侵权责任。 两被

告人承认存在侵权事实， 但认为

案件中自己捕鱼仅获利 3万余元。

上铁法院审理认为， 两被告

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公诉

机关的指控成立。 归案后， 两被

告人能如实供述罪行， 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 根据该案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 法院以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对两被告人作出上述刑事

判决。 鉴于其犯罪行为对社会公

共利益造成损害， 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

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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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高压电网扫荡式捕捞
两男子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获刑并赔偿7.5万元

上海市拍卖机构司法委托拍卖公告

欢迎各界人士访问移动公拍网（m.gpai.net）、 微信服务号"公拍网"、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客户端（APP）， 获得更多拍卖信息。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下列拍卖机构将在 “公拍网”、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行司法拍卖会。 拍卖会采用 “在线竞价+同步拍卖” 的方式进

行， 即 “先72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 同步拍卖同时开通在线竞价和现场竞价。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竞买人可在网上了解标的情况， 进行网上注册、 实名认证、 竞买报名、 交付保证金、 参与竞买， 也可到拍卖机构线下咨询， 勘

察标的， 办理登记手续， 交付保证金， 前往公拍中心参与同步拍卖。

竞买人应在约定期限内凭有效证照申请竞买， 及时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经审核通过后，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保证金不接受现金

支付， 可采用线上 （银联在线） 或线下 （银行转账、 POS机、 支票等） 方式支付。

竞买人应遵守拍卖规定， 全面了解情况， 评估风险， 谨慎参拍。

公拍网网址： www.gpai.net; 同步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号 （中华路口）

【特别提示】买受人支付拍卖佣金，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相关条款收取：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

佣金的比例3%；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收取佣金的比例1.8%；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收取佣金的比例1.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

分，收取佣金的比例0.6%；超过1亿元的部分，收取佣金的比例0.3%（不超过45万元）。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0 年 6 月 21 日 （周日 ） 至 6 月 24 日

（周三）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

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3 号拍卖厅举行拍卖会。 拍卖会采用“在

线竞价+同步拍卖”的方式进行，即“先 72 小

时在线竞价，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 竞买

人应在约定期限内凭有效证照申请竞买， 及

时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

户，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现公告如下：

一、 标的：

1? 中亚华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

华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 【11 万元】

2? 融亿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

华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30%股权 【4 万元】

1? 拍卖会时间：

2020 年 6 月 21 日周日 13： 30 开始 ， 为在

线竞价阶段。

2020 年 6 月 24 日周三 13： 30 开始 ， 为同

步拍卖阶段。

二、 标的：

1? 北京国通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盛

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8%股权 【12 万元】

2? 中亚华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

盛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股权 【3 万元】

1? 拍卖会时间：

2020 年 6 月 21 日周日 14： 30 开始 ， 为在

线竞价阶段。

2020 年 6 月 24 日周二 14： 30 开始 ， 为同

步拍卖阶段。

2? 网址： www.gpai.net

现场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号（3号?）

3? 拍卖标的 （详见 《拍卖目录》） 【 】 内

金额为拍卖保证金

三、 咨询展示

自拍卖公告刊登之日起至拍卖前（双休日除

外 ）9：00 -16：00， 电 话 ：021 -63373552?

63374958

四、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20

年 6 月 5 日- 020 年 2 月 23 日。 预约看样

2?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

得参拍权限。

3?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转

帐、 POS 机、 支票等） 截止时间： 2020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二） 16:00， 保证金须在截

止时间前到账。

4?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05

账 号： 11015025898007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5? 请标的相关的各方当事人到 “同步拍卖”

现场， 优先购买权人未按规定时间支付保证

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

6? 网络登记报名的竞买人只可在线出价，

前往拍卖现场的网络竞买人自行解决在线出

价设备， 不可领取竞拍号牌。


